
  製表 112.09.11 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學生專業知能基本能力申請表 
(109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) 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 學號  

班級  Line ID  

美術專業

之策展、

參展、競

賽、研討

會、研習

營、專題

演講 

活動名稱  日期 審核情況 

  
學年度 

    年月日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  
學年度 

    年月日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  
學年度 

    年月日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  
學年度 

    年月日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佐證文件 

 

 

 

 

備註 
1. 在校期間參加校內外辦理美術專業之策展、參展、競賽、研討會、研

習營、專題演講等活動，至少 4次。 

2. 在校期間參加美術系專業知能相關活動時數至少 24小時 

 


